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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（含正页、附页、特别规定事项和年检情况记录表等附件）
2、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3、 刊登公司许可证遗失作废声明的报纸原件或复印件
注：

1、 复印件须声明“本文件与原件一致”，并加盖公章。
2、 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的需填写附表，并附工信部所有报备域名的互联网域名注册证书（域名注册所有人必须是申请单位的中文全称）、工信部备案网站www.miitbeian.gov.cn公共查询打印页（即有显示接入商名称的浏览页）。资料要求按目录顺序编页码装订并有分隔页。
3、 如有多项变更的，相同的复印件只需提交一份。
4、 资料要求按目录顺序编页码装订并有分隔页。
	第一章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补办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
	经营许可证编号
	

	企业类型
	□有限责任公司 □股份有限公司 □其它：          

	工商注册号
	
	注册地址
	

	注册机关
	      工商行政管理局
	注册资本
	           万元   

	注册日期
	
	工商执照
有效期
	

	企业通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企业法定代表人及手机
	
	身份证号
	

	企业固定电话
	
	企业传真
	

	企业负责人姓名及手机
	
	电子邮箱
	

	企业联系人姓名及手机
	
	电子邮箱
	

	股            权           结             构
	股东名称
	自然人国籍

（法人股东性质）
	身份证号

（工商/法人注册号）
	参股比例（%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企业性质
	□国有控股   □民营控股   □外商投资
	场地面积
	

	从业人数
	
	管理人员数
	
	技术人员数
	

	
	
	业务人员数
	
	客服人员数
	

	许可证载明电信业务种类
	

	许可证发证日期
	年     月    日

	许可证有效期至
	年     月    日

	补证原因
	

	刊登许可证遗失作废声明
的报刊名称、刊登日期和版面
	

	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	申请单位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2010  年    月    日


	申请表附表：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相关内容

	网站中文名称
	
	备案号码
	

	互联网www.域名列表
	域名所有人
	栏目及主要内容简介
	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名称

	
	
	
	

	
	
	
	

	申报域名数量
	
	IP地址
	

	是否提供需前置审批的

服务项目
	批准文号

	□新闻
	

	□出版
	

	□教育
	

	□医疗保健
	

	□药品和医疗器械
	

	□文化
	

	□广播电影电视节目
	

	其他：            
	

	信息服务平台所在城市
	

	□自建
	机房地址
	

	
	提供接入单位       
	经营许可证号

	
	接入带宽     
	 □共享 □独享
	接入网络名称

	□主机托管、租用
	提供托管单位
	
	经营许可证号

	
	接入带宽    
	 □共享 □独享
	租用空间（机架）   

	□虚拟主机
	提供主机单位
	
	经营许可证号

	
	接入带宽    
	 □共享 □独享
	租用空间（M）

	□其他

	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人
	姓名
	职务
	办公电话
	手机

	第一责任人
	
	
	
	

	第二责任人
	
	
	
	

	第三责任人
	
	
	
	

	单位邮箱
	
	传真电话
	


第二章    关于许可证遗失作废的声明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声明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第三章    加强许可证管理的制度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 单位全称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第四章   附件（共3份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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